	
广 东 省 商 务 厅                                    
 粤商务贸函〔2025〕285号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2026业务年度开拓
国际市场项目入库申报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经济发展局，各有关申报主体及参展企业：
落实“粤贸全球”计划，进一步发挥资金引导作用，支持我省外贸企业出海抓订单、拓市场，现就2026业务年度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入库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内容
（一）支持对象。在广东省内（不含深圳，下同）注册经营且申报项目举办前一年内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指以发货人/收货人报关进出口，或以生产销售单位/消费使用单位报关进出口且发货人/收货人为我省企业的外贸企业）。
（二）支持时间。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三）支持范围和标准。企业参加《2026年“粤贸全球”广东商品境外展览平台展会目录》中的展会（下称“粤贸全球”展会，见附件1），按单个标准展位（9㎡）展位费不超过80%的比例、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标准给予支持，每家企业同一展会最多支持2个标准展位，年度支持单家企业参加“粤贸全球”展会不超过5个，不同国家和地区支持标准见附件2。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主体。
1.经我厅备案的“粤贸全球”展会组展单位（网址链接：https://ymqq.singlewindow.gd.cn/exhibition）。
2.我厅委托代收资料机构（仅服务自行参展企业，QQ服务群：1029846488）。
自行参展企业指直接与境外展会主办方签约参展的企业。
（二）申报材料。
1.申报主体需提供的材料
（1）《2026业务年度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入库申报表》（附件3）。
（2）申报主体营业执照。
（3）参展企业情况汇总表（见附件4）。
（4）展会会刊（或参展企业名录）、网址及平面图（代收资料机构无需提供）。 
（5）展会举办期间现场视频（代收资料机构无需提供）。
（6）参展企业申报材料。   
2.参展企业需提供的材料
（1）《2026业务年度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入库申报表》（附件5）。
（2）参展企业情况表（附件4）。
（3）参展企业营业执照及报关单据（报关日期需在申报项目举办前一年内）。
（4）与组展单位签订的合同（注明展位数量和展位编号）。自行参展企业提供与境外展会主办方签订的合同。
（5）展位费银行付款凭证，或外汇认购展位的银行付汇凭证，以及展位费发票。
    （6）展会主办方发布的参展企业名录及平面图（仅提供本企业所在页）。
（7）参展人员信息，包括身份证、参展前3个月在参展企业的社保缴纳记录。如参展人员为法人或股东，提供法人或股东证明材料。
（8）参展人员护照首页或通行证（正、反面）、境外展会举办地的出境和入境记录页、我国出境和入境记录页、签证页等。如电子通关，请提交自行打印的出入境记录凭证。免签国家无签证页及出入境盖章的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未从展会主办地直接出入境的，请提供往返出入境地与展会主办地的证明材料。
（9）展会现场拍摄的展位照片及展位全景视频。照片需包含参展企业名称和展位号信息（如展位照片为企业商标名称，需提供商标注册文件等证明材料）；全景视频需在展会举办期间录制、时长60秒以上，包含展位楣板信息（双开、三开展位需包含正面及所有侧面楣板）、展位号、展品、参展人员、展位周边等情况。
（10）商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
上述材料涉及外文的，需提供中文翻译件。外币费用支出时已折算人民币的，以折算的人民币金额为依据；未折算的外币费用支出按 2026年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三）申报程序及申报时间。
 申报主体和参展企业需上传上述材料至“粤贸全球”综合服务平台，完成线上申报。下载打印PDF申报文件按“一展一册”装订（附件6），按要求加盖公章与视频材料（按“附件1展会号+企业名称”命名存于U盘）提交至相应单位。
1.申报主体于展会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将申报资料提交至审核单位。
2.自行参展企业于展会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将申报资料提交至代收资料机构，其它参展企业提交至对应申报主体。
已结束展会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算，逾期视为放弃申报。
（4） 联系方式：
政策咨询电话：18102626713、18102658963。
审核单位联系人：李先生，18588604844，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42号1910房；
代收资料机构联系人：胡先生，13368052457，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42号1909房。
三、其它要求
（一）申报主体及参展企业应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不得伪造材料、虚假申报。如有造假、虚报等行为，一经发现将依法依规处理，取消申报资格，并列入“粤贸全球”黑名单。
（二）申报主体和参展企业应积极配合商务、财政、纪检、审计等部门对资金申报项目的监督管理。
（三）申报主体需按要求在银行开设专用监管账户，用于接收和分拨支持资金。
（四）资金使用管理要求。资金使用除不得违反《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22〕3号）第十一条规定外，还不得用于以下方面：
[bookmark: _GoBack]1.不得支持无办公场所、无工作人员、无服务实体经营活动的空壳企业。
2.不得支持近三年被“信用中国（广东）”平台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被审计部门定性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尚未完成整改，或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的企业。
3.不得支持因安全生产事故、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被县级以上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
4.不得支持已获商务领域中央或省级资金支持的项目。
5.不得支持含有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支出。
专此通知。


　　附件：1.2026年“粤贸全球”广东商品境外展览平台展会目录
          2.2026年“粤贸全球”展会展位费支持标准
          3.2026业务年度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入库申报表（申报主体填报）
          4.参展企业情况汇总表
          5.2026业务年度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入库申报表(参展企业填报）
          6.申报材料装订标准

           
                     
　　　　　　　　　　　　　　广东省商务厅                                     
2025年12月25日













广东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5年12月26日印发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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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6年“粤贸全球”展会展位费支持标准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国别
	最高支持比例
	单企单展最高支持金额
	序号
	国别
	最高支持比例
	单企单展最高支持金额

	1
	美国
	80%
	60000 
	27
	泰国
	80%
	60000

	2
	意大利
	80%
	60000 
	28
	哥伦比亚
	80%
	50000

	3
	阿联酋
	80%
	60000 
	29
	卡塔尔
	80%
	60000

	4
	巴基斯坦
	80%
	50000 
	30
	塞尔维亚
	80%
	50000

	5
	沙特阿拉伯
	80%
	60000 
	31
	科威特
	80%
	50000

	6
	美国
	80%
	60000 
	32
	墨西哥
	80%
	60000

	7
	波兰
	80%
	50000 
	33
	秘鲁
	80%
	60000

	8
	孟加拉
	80%
	50000 
	34
	土耳其
	80%
	60000

	9
	德国
	80%
	60000 
	35
	澳大利亚
	80%
	60000

	10
	新加坡
	80%
	60000 
	36
	匈牙利
	80%
	60000

	11
	俄罗斯
	80%
	60000 
	37
	日本
	80%
	60000

	12
	西班牙
	80%
	60000 
	38
	阿根廷
	80%
	60000

	13
	巴西
	80%
	60000 
	39
	英国
	80%
	60000

	14
	越南
	80%
	50000 
	40
	肯尼亚
	80%
	60000

	15
	荷兰
	80%
	60000 
	41
	阿塞拜疆
	80%
	50000

	16
	巴拿马
	80%
	50000 
	42
	法国
	80%
	60000

	17
	香港、澳门
	80%
	60000 
	43
	格鲁吉亚
	80%
	50000

	18
	菲律宾
	80%
	50000 
	44
	乌兹别克斯坦
	80%
	50000

	19
	埃及
	80%
	60000 
	45
	南非
	80%
	60000

	20
	阿尔及利亚
	80%
	50000 
	46
	智利
	80%
	60000

	21
	韩国
	80%
	60000 
	47
	瑞典
	80%
	60000

	22
	吉尔吉斯斯坦
	80%
	60000 
	48
	突尼斯
	80%
	60000

	23
	摩洛哥
	80%
	50000 
	49
	卢旺达
	80%
	60000

	24
	哈萨克斯坦
	80%
	50000 
	50
	尼日利亚
	80%
	60000

	25
	马来西亚
	80%
	50000 
	51
	加拿大
	80%
	60000

	26
	印度尼西亚
	80%
	60000 
	
	
	
	


 
 
 
 
 
 

附件3

2026业务年度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入库申报表
（申报主体填报）
	单位名称（全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项目
名称
	

	银行
开户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本企业承诺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无误；近三年未被列入“信用中国（广东）”平台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被审计部门定性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尚未完成整改，或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未因安全生产事故、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被县级以上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申报的项目支出不包含违反相关规定的支出；申报项目未获取商务领域中央或省级财政资金支持；未被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不是无办公场所、无工作人员、无服务实体经营活动的空壳企业；未“购买”数据、虚增进出口。收到专项资金后，一个月内将专项资金转账至参展企业对公账户。
以上承诺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获专项资金资助，将按照文件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并接受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                                                         

	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参展企业情况汇总表

	组展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元

	序号
	申报单位中文名称
	申报单位英文名称
	所属市
	纳税人身份（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
	展会项目名称
	展位面积（单位：㎡）
	展位编号
	项目实际发生金额
	项目申请支持金额
	开户行信息
	银行账号
	企业实际经营地址
	参展人员姓名
	参展人身份证号
	企业联系人姓名
	企业联系人电话

	
	
	
	
	
	
	
	
	
	
	
	
	
	
	
	
	

	
	
	
	
	
	
	
	
	
	
	
	
	
	
	
	
	

	
	
	
	
	
	
	
	
	
	
	
	
	
	
	
	
	

	
	
	
	
	
	
	
	
	
	
	
	
	
	
	
	
	

	
	
	
	
	
	
	
	
	
	
	
	
	
	
	
	
	

	
	
	
	
	
	
	
	
	
	
	
	
	
	
	
	
	

	
	
	
	
	
	
	
	
	
	
	
	
	
	
	
	
	

	填报要求：1. 项目实施地点填写格式为“国家+城市”。如展位地点为汉诺威，则填“德国（汉诺威）”。2. 企业名称需与银行账号名称一致，如不一致将影响财政资金拨付。


 
 
 
 
 
 
 
 

 
 
 


附件5
 
2026业务年度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入库申报表
（参展企业填报）
	单位名称（全称）
	

	单位地址
	
	海关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项目
名称
	

	项目支出金额（元）
	
	申请金额（元）
	

	收款单位
	
	收款账号开户行名称
	

	收款账号
	
	收款行联行号
	

	   本企业承诺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无误；近三年未被列入“信用中国（广东）”平台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被审计部门定性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尚未完成整改，或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未因安全生产事故、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被县级以上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申报的项目支出不包含违反相关规定的支出；申报项目未获取商务领域中央或省级财政资金支持；未被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不是无办公场所、无工作人员、无服务实体经营活动的空壳企业；未“购买”数据、虚增进出口。
以上承诺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获专项资金资助，将按照文件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并接受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                                                         

	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6
申报材料装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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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东省商务厅粤商务贸函〔2025〕285号广东省商务厅关于2026业务年度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入库申报的通知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经济发展局，各有关申报主体及参展企业：落实“粤贸全球”计划，进一步发挥资金引导作用，支持我省外贸企业出海抓订单、拓市场，现就2026业务年度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入库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支持内容（一）支持对象。在广东省内（不含深圳，下同）注册经营且申报项目举办前一年内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指以发货人/收货人报关进出口，或以生产销售单位/消费使用单位报关进出口且发货人/收货人为我省企业的外贸企业）。（二）支持时间。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三）支持范围和标准。企业参加《2026年“粤贸全球”广东商品境外展览平台展会目录》中的展会（下称“粤贸全球”展会，见附件1），按单个标准展位（9㎡）展位费不超过80%的比例、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标准给予支持，每家企业同一展会

